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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財政部關務署 函
地址：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13號

聯絡人：陳冠宇

電話：(02)25505500分機2539

傳真：(02)25508104

受文者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台關業字第110103385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署預定110年12月28日實施快遞貨物實名認證預先委任

報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及空(海)運快遞貨物通關辦

法第17條第2項(第18條第2項)，簡易申報案件得經納稅義

務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

證登入確認方式，辦理線上報關委任。海關為落實上開規

定，將於110年12月28日起分階段實施實名認證預先委任報

關新制，以利報關業者完成受託報關程序，並防杜民眾個

資遭盜用報關。

二、為給予業者及民眾充足適應期間，新制將分三階段逐步擴

大實施。第一階段自110年12月28日起，於實名認證APP回

復遭冒名報關及推播多次未回復之進口人為實施範圍；第

二階段自111年3月1日起，開放民眾透過實名認證APP自行

設定以其名義報關進口貨物須先經其確認是否為其進口貨

物；第三階段自111年7月1日起全面實施。

三、本新制實施後，進口快遞貨物倘未經進口人預先委任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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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財政部關務署 函
地址：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13號

聯絡人：陳冠宇

電話：(02)25505500分機2539

傳真：(02)25508104

受文者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台關業字第110103385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署預定110年12月28日實施快遞貨物實名認證預先委任

報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及空(海)運快遞貨物通關辦

法第17條第2項(第18條第2項)，簡易申報案件得經納稅義

務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人憑

證登入確認方式，辦理線上報關委任。海關為落實上開規

定，將於110年12月28日起分階段實施實名認證預先委任報

關新制，以利報關業者完成受託報關程序，並防杜民眾個

資遭盜用報關。

二、為給予業者及民眾充足適應期間，新制將分三階段逐步擴

大實施。第一階段自110年12月28日起，於實名認證APP回

復遭冒名報關及推播多次未回復之進口人為實施範圍；第

二階段自111年3月1日起，開放民眾透過實名認證APP自行

設定以其名義報關進口貨物須先經其確認是否為其進口貨

物；第三階段自111年7月1日起全面實施。

三、本新制實施後，進口快遞貨物倘未經進口人預先委任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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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關，貨物將無法報關進口，為免影響快遞貨物通關秩序，

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調整作業模式，於貨物運抵臺灣前先

以實名認證APP推播報關資料，經民眾透過實名認證APP確

認為其進口貨物後，始辦理出口國出口通關事宜，以避免

貨物抵達臺灣後可能因無法完成委任報關程序，致須退運

產生損失。

正本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

亞太國際快遞同業協會、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

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、汎宇電商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、財政部關務

署高雄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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